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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60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3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二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黃召集人世杰                       紀錄：林怡秀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本小組第 59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柒、報告案 

第 1案：本小組前(59)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定： 

一、序號 1繼續列管(檢察司、矯正署、法律事務司)，序號 2解除列

管。 

二、關於序號 2部分，鄭委員所提增列文字「密接」接續執行法定程序

一節，因公文已發出，請檢察司在檢察長會議上，提醒各地檢察

長，對於新增這類似管考，要確實宣導，另內部也再發一次文，讓

所屬機關的同仁重視這事情， 

第 2案：114年考核委員建議事項及改善辦理情形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請人事單位就陳委員的建議於日後辦理影片欣賞，加入課前課後的

座談會更有效益。 

第 3案：性別分析報告-廉政案件嫌疑人性別統計分析研究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就林委員志潔提到民法配偶權的部分，請法律事務司納入研議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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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114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備查 

決定：准予備查。 

捌、 討論案 

第 1案：增加被害人及加害人性別交叉資料 

決定：本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時 50分） 

 

 

 

 

 

 

 

 

 

 

 

 

 

 

 

 

 

 

 

 

 



3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案 

第 1案：本小組前(59)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鄭委員瑞隆 

關於序號 2，建議就臺高檢署督導所屬檢察機關於收受強制治療確定裁定後，應儘

速通知受處分人執行並「密接」接續進行法定程序，就是說應該要讓他在整個法律

執行過程的空窗期儘可能縮短。因為如果在空窗期出現任何再犯，一旦被媒體揭

露，被社會知道，我想地檢署絕對是會被社會批判得很慘，而且法務部、高檢署等

等的制度威信會受到很大的質疑，所以案件一到地檢署後，趕快去跟檢察官報告去

做執行。執行通知發出後，傳喚不到立即拘提，拘提不到人，就馬上就發布通緝，

要非常緊密執行處理，才不會出現空窗期的再犯性侵害案件。 

 

第 2案：114年考核委員建議事項及改善辦理情形  

陳委員曼麗 

在這邊有兩個建議，一是調查局提出的，關於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設置要點，設

置委員是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來兼任，那性別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去控制，但現在其

實很多單位都已經有拔擢適當的女性擔任首長或副首長，那我其實也看到其他的部

會再發這個通知給相關單位的時候，都會建議是否以性別平等作為 1個優先考量，

那有一些單位他們就會敏感到，知道不見得每次都要派首長出去，覺得比較大牌，

那也許副首長他是女性，以這樣子優先考量的方式的話，也許就能夠漸漸的在這個

部分做一些的調整。 

第二個建議，最近有一部很夯的電影叫「陽光女子合唱團」，這部片子是去年 2025

年的 12月 31號上演，到現在為止，他的票房紀錄已經到 7.3億，在很多的地方都

激起迴響，票房超過海角七號電影，這部陽光女子合唱團，他是講到一群在監獄裡

面的女性，後來組成 1個合唱團，當然每個主角的背後，都會有他的一個人生境

遇，然後才會到監獄，所以這個裡面其實是有蠻多可以探討的，尤其是這部片這麼

賣座，所以我想應該很多人對於法律或者對於這個女性他的遭遇的可能會有一些共

鳴感，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留眼淚在看這部片子。所以我想說，是否能在辦理改善情

形，不論是高階或是宣導活動的時候，可以納入這部片子的共賞，之後來共同討

論，我們常常是說性別平等的教育，不是說一定是要講道理，這部分我相信很多法

務部的長官都對這個道理大概已經都知道很多了，可就是說一些實例的這個部份，

尤其已經拍成一部電影，然後又這麼叫座，那我相信這部片子在拍的時候，法務部

一定也有提供協助，所以我想說用這樣的方式，讓我們的同仁可能在看這個電影和

後續一些討論的時候可能就更加的有身歷其境，或者說他覺得這個東西是有一些法

律上面可以再做一些提點甚至可以跟外界做溝通交流。以上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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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性別分析報告-廉政案件嫌疑人性別統計分析研究  

鄭委員瑞隆 

調查局的創新及全力把所有掌握到的案件資料做分析，今天的簡報把性別影響評估

或性別統計等等業務辦得更細緻，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整個數據背後我們要去做解

讀的時候，確實要審慎，比如說像「清廉」這樣的 1個評價性名詞，其實他是具有

一些道德及法律價值判斷，那當然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結果，從整個全國男女性的公

務員來看，男性在整個被移送的貪汙治罪、貪腐的比例，它的數字是高過於他本來

在整個全國公務員性別分配的男性比例，譬如說全國男女性公務員比例是 6比 4，

但這貪腐當中的這個比例是 8比 2，或者甚至有 9比 1的情況，用這樣的數字來下

結論比說女性比男性清廉更為保險。我們何不去思考問題，其實就是女性比較少被

以移送貪汙治罪條例移送，或者是說審判之後確定為貪腐，我們如果把事實直接寫

出來，是不是更能夠不具有對性別的一些價值判斷。其實女性品性清廉，也許我們

口語上可以這樣說，但我們是官方機關，特別是法務部的 1個統計數據及分析結

果，將來也都會列為檔案資料的，那萬一將來有任何的學者專家或者是民間人士，

他們拿了我們的分析出來說這法務部認證過，在公務員裡面，女性比男性清廉，很

多公司行號拿來類推，這會使男性在整個職場上會面對一些類似未審先判的標籤。

所以我倒覺得這種涉及價值判斷，更要以還原事實的寫法來寫，好比說數據顯示全

國公務員中女性比男性清廉，這種寫法改為數據分析顯示，在全國公務員當中女性

比男性更少被依貪污治罪條例移送，或是女性在貪污治罪條例的嫌疑犯當中比男性

少，少多少可以用數據分析來做比較，這是第 1個想法。那第 2個部分，確實在很

多的這個貪腐犯罪，特別是白領犯罪，他其實牽涉到的是那個人他到底有沒有這個

權力去動用資源，去移動他的這個預算或是說去使用某些資源，然後能夠有權力而

且有機會去做不法情事及做掩飾，第 1個有沒有機會貪，第 2個這樣做了之後，有

沒有這些的可能性跟權力去做掩飾，甚至他很多時候就變成一種所謂結構性的情

形，即在 1個單位裡面跟某些人有一些合作那才可能這樣做，所以我想這個部份，

在整個反思，可以有更周到的寫法。 

 

那是不是在整個歷來當中，女性佔據著更大權力更有機會可以去從事貪腐行為的可

能性很低，那男性他也許地位比較高權力比較大，他更有機會而且他有權力可以去

做這些資源上的不當使用，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可以去做一些論述，那除了這個

性別差異，性別差異背後的真正原因，其實人皆如此，所以從白領犯罪的理論來

看，確實是可以拿來放進我們的省思，性別分析的方式，作為壹個平衡，這問題不

是只有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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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議資料第 26頁下圖）在學術研究的做法，通常都是用統計學的迴歸分析去

做預測，譬如說女性公務員增加 1%，貪瀆犯罪會增加多少，男性也是這種預測模

式，那簡報不曉得這部份怎麼做出來的，我感覺好像他是直接用減法的方式，這數

據這樣寫有點危險。因為現在女性公務員比過去多，甚至現在女性公務員可以往

上，這樣對我們鼓勵現在女性可以擔任高階公務員的這個政策方向會有一點疑慮，

就是增加 1%女性公務員，他就增加 5%女性犯嫌人，這還沒有算男性，但可能男性

會更高或更低不一定，所以這個部分應該要用迴歸分析去預測，就是某 1個東西增

加 1個單位，那被預測的對象要增加幾個單位，這是有數理模式既定的部分，不是

直接用減的方式，這樣會太過於粗略了，當然也許女性公務員的增加，那女性貪瀆

犯罪也會增加，但不一定是增加 5.4%，這可能剛好是那 1年的人數變動增加這麼

多。不然這是 1個恐怖數字，變成女性公務員增加 1%，那貪瀆犯罪就增加 5.4%這

個比例，所以我是覺得這部分可以用迴歸分析去跑跑看，預測女性公務員人數增加

多少比例，那女性嫌疑犯的人數增加多少比例，看看他的比例、單位計算，這樣子

的做法會比較適當，謝謝。 

 

陳委員曼麗 

柯文哲擔任台北市市長的時候，他有提到公務體系裡面，如果有跟外界做應酬等要

登記，那後來是聽說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沒有落實的，所以我在想如果這個事情是已

經有法令法規，是不是我們就是可以再繼續的落實，如果法規裡面沒有這樣子的規

定，是不是可以評估看這是不是可以執行的 1個方向，因為我記得以前是要登記

的，所以大家就會比較會警惕自己，而對方他就能夠在這件事情上面，他會知道現

在國家的重點是會特別注意，所以大家也不要在這一方面的輕易來打公務體系這些

相關的主意。那我們是不是就是給他落實，如果是說不可行的話，那我們可能還有

什麼方法可以來進行一下 

 

莊委員喬汝 

性別分析數據，確實 1個貪腐的案件會跟對外的機會有關係，要進一步去分析的

話，也會跟機關屬性有點關係，通常有些對外的這個機會比較容易有這個狀況，那

坦白說，我覺得也跟高階主管的性別比例可能是有關係的，因為如果是用這個公務

員的性別比例來看的話，我記得到簡任那邊的性別差距是大的，縱使到簡任那邊，

不是單從性別去看還要從那個單位裡面，縱使大家都是簡任職，可能誰是掌握那個

機會或權利的這件事情，還是重要的。所以我也很認同剛剛前面幾位委員講的，就

是我們這個數據顯示可能真的是過於武斷，那真的也很擔心說這樣的印象中，這個

結論一下下去，然後大家其實今天就對這句話非常的有印象，這樣就女性比男性清

廉，那我們其實可以再做更細緻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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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處 

依簡報所示，違法者明顯以男性較多，男性與女性所違反之條文亦不盡相同，建議未

來可深入研析背後原因，以利研議進一步之防治作為。 

 

 

第 4案：114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備查 

林委員志潔 

一、 目前民法的離婚原因跟財產效益及贍養費的修正，不知道我們修訂的草案 

裡面是否有涵蓋關於通姦的配偶權這部分處理？因為目前為止感覺好像民事庭

法庭的見解還是沒有非常的統一。通姦除罪化後，配偶權求償遭到民事庭法官

不一樣的見解去否定，一般民眾可能會很想知道我們未來在修正的時候，有無

一併處理這部分，來明定是否能求償。 

二、 關於那個性別納入委員會的設置，因為我自己是刑法修正小組的成員，我 

們現在目前刑修小組應該比例女性是多的，不見得是負面的，反而可能是可以

讓我們加分，這部分可以詢問檢察司，確認我們女性比例是沒問題的，未來在

行政院考核的時候可以加分。 

 

莊委員喬汝 

在法律界大家在傳東南西北各自有 1個法官，我忘記封號是什麼，這是引用金庸的

東邪西毒，意思是指這些法官是不認同可以求償，所以對律師來講，大家就知道說

我碰到他就趕快撤回案件。 

 

 

討論案 

 

第 1案： 

性別平等處 

鑒於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職掌為犯罪偵查，相關統計數據概來自刑事書類所載被告

（加害人）年籍資料，惟為利後續刑事政策、法令或措施研修之參考，建議參酌孫

旻暐委員於 114年法務部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之建議，進一步建立包含被害人特

徵之統計，俾便瞭解所呈現之性別差異性。 

鄭委員瑞隆 

業務單位檢察司表示已有跟衛福部協商並做資料介接，從今年 1月 6號開始可以上

線運作，那既然如此的話，法務部可以取得兒少被害案件裡面的加害人被害人性別

資料，基本上被害人部分是法務部介接過來的資料，那這樣其實是可以分析的，非

常感謝檢察司已經做了事先的作業，把這部分的障礙突破，那我想統計分析在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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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護法的合理收集領域也是允許的，並沒有這問題，且事實上我們是政府機

關，那政府機關本來就應該發揮這種所謂的資料分析然後根據分析的結果，來置入

我們的法令政策方案的規劃執行，這是政府的應該有的作為，所以同意通過討論案

並請相關機關積極辦理。 

 

 

臨時動議 
 
性別平等處 

依本院秘書長 114年 12月 18日院臺性平長字第 1145025644號函及 115年 1月 8

日本處綜合規劃科電郵通知，本次會議尚需納入「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

（114-116年）」114年度辦理成果，惟洽法務部稱因不及作業，該辦理成果將採書

審方式為之等語。為利後續作業，建議儘速辦理及提供辦理成果予議題主責機關彙

整，並於 115年 4月 17日前針對所主責議題，召開策略會議。 

 


